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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與日本鹿屋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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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國立體育大學 

姓名職稱：高俊雄校長、蔡櫻蘭教授 

實習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9日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4 日 
 



 

 

摘要 

 

本校高俊雄校長和蔡櫻蘭教授等兩位搭機前往日本，與日本鹿屋大學簽署交

換學生、商討游泳選手移地訓練、兩校共同研究、海洋運動交流等事宜。當天下

午 3時左右抵達該校時，先拜會新上任的松下校長，之後與該校的校長、游泳教

練、游泳研究者討論游泳選手移地訓練事宜。第二天 11 時進行兩校交流合約更

新簽約儀式，下午 1時由我校校長向鹿屋體育大學相關教師、教練等介紹本校、

未來共同研究、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共同研究及移地訓練等事宜。下午 14 時 30

分之後，由該校的 OGITA 老師報告鹿屋體大的游泳測量及相關設備等，下午 15

時 40 分後啟程至海洋運動中心，參觀該校國際體育學院的海洋運動課程，同時

與中村老師、榮樂老師等人討論海洋運動的研究及發展方向。第三天早上和下午

本校高校長到該校進行國際體育學院的課程演講，而蔡教授則在下午到附近的市

民運動中心了解該場館的相關設施。第四天早上由飯店出發直往鹿兒島機場返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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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簽署兩校姐妹校的合約，落實與拓展本校和該校的交流合作。 

(二)海洋運動的學生交流，游泳選手的移地訓練等事宜的討論。 

(三)兩校未來共同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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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行程表 

9 月 6 日(星期二) 

08:15 松山國際機場出發 

11:20 抵達日本鹿兒島機場 

15:00 抵達鹿屋體育大學，拜會鹿屋體育大學新任校長 

15:30 討論游泳選手的移地訓練及研究 

9 月 7 日(星期三) 

11:00 兩校交流合約更新的簽約 

13:00 校長向鹿屋體育大學相關教師、教練等介紹本校、未

來共同研究及移地訓練等事宜，同時討論兩校未來可

以合作之項目等 

14:30— 

15:30 

OGITA 老師報告鹿屋體大的游泳測量及相關設備等。討

論未來兩校在游泳訓練上合作方式。 

16:30— 

17:50 

參觀國運際運動學院的海洋運動課程，及討論兩校學

生海洋運動交流的可能性及作法。 

9 月 8 日(星期四) 

終日 校長在國際體育學院進行演講 

下午 蔡教授前往市民運動中心參觀相關設施 

9 月 9 日(星期五) 

12:20 日本鹿兒島機場出發返國 

13:30 抵桃園機場 

 

(二)參訪行程 

本次行程自 9月 6日早上 8時 15 分自桃園機場搭中華航空 CI-118 飛機出

發，9月 9日早上午 9時搭中華航空 CI-118 飛機於 13 時 30 分抵桃園機場，行

程內容與過程悉依計畫進行。 

 

1.9 月 6 日(週二) 

9 月 6 日早上 8時 15 分自桃園機場搭中華航空 CI-118 飛機出發於 11 時 20

分抵鹿兒島機場，此時，日本鹿屋體育大學的國際交流課之有馬小姐和東入來小

姐兩人來機場接我們，我們於 15 時 30 分抵達鹿屋體育大學，在 15 時 30 分左右

和松下校長、OGITA 教授、萬久教練、角田教練等共同討論兩校未來在游泳方面

之合共事宜，由於相關的檢測設備費用在 33 年前高達日圓 9億 65 萬圓以上，加

上其儀器的操作需要相當的經驗及人力，當下經過評估後，決定先借助於鹿屋體

育大學既有的設備及培養游泳的奧運選手的能力，先以游泳選手來鹿屋體育大學

進行移地訓練為主，其內容為包括選手的相關專項體能的測量、以及開設訓練處

方內容、執行訓練能力的教練增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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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月 7 日(週三) 

9 月 7 日早上 11 時進行兩校交換學生和師生互訪之協定書，現場相關的一

級主管共有校長、金久副校長和校長助理竹下教授等三位，簽約儀式流程為鹿屋

體育大學的松下校長致詞、介紹兩校代表，高校長致詞，合約書的簽名，交換合

約書、兩校互送記念品等，詳如照片。 

簽約儀式時松下校長的致詞為，在 2002 年 6 月首次兩校簽定姐妹校後，兩

校的交換留學生頻繁進行，且在此期間兩校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也互相邀請教師們

演講，以及於 2014 年進行兩校共同研究之儲筋運動等，兩校的交流可以說是很

密切。而此合約將於今年 10 月約滿，因此辦理合約更新儀式，同時希望未來的

合作模式除了現今既有的項目之外，希望可以增加至兩校老師的學術互相交流，

以及兩校老師的共同研究，藉此提升兩校的發展，最後松下校長覺得能和有傳統

的國立體育大學進行合約的更新深覺得榮幸，同時也預祝兩校未來有更好的發

展。 

高校長的致詞為，首先很高興在此可以再和鹿屋體育大學進行合約更新儀

式，長期以來兩位的交流是很頻繁的，希望在先前的交流基礎之下，未來的目標

可以朝著增加老師的學術互相交流，兩校老師的共同研究等，期待藉此可以讓兩

校有更好的發展。 

 

下午 1時由高校長介紹本校的校史、競技成績、學術成果及相關設備等(詳

如附檔)，同時在最後也提到本校在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本校為水球、游泳及

射箭的正式比賽場地，也是足球和排球等的練習場地。鹿屋體育大學若有選手代

表參加比賽，且欲提早適應場地，本校樂於提供相關的協助，除此之外，若有學

者願意進行賽會的相關研究，也可以和本校的老師進行共同研究，在體育志工

上，若有日本學生志願來本校擔任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則本校願意提

供更多的交換學生員額。 

下午14時30分由游泳專家研究員的OGITA老師報告鹿屋體大的游泳測量及

相關設備等，對於選手的整體訓練是每年 3次的定期測試以檢驗訓練效果，其測

量項目為水中最大攝氧量、水中阻力測試及乳酸測試等，這些測量值作為訓練處

方設計的根據，而一年一次的水中錄影則以動作分析為主。根據 OGITA 老師長期

研究結果，發現對於游泳選手而言利用科學化的設備，進行有系統且科學化的個

別監控和訓練是很重要的，例如運動訓練時的強度設定及訓練週期的設定等是影

響選手成績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該校所培養出來的選手如奧運金牌得主之

柴田愛、里約奧運銅牌的松田丈志等人都是在此方式下訓練出來的。由於該測量

儀器只有鹿屋體育大學有，因此今年 11 月初日本的國家代表隊會來校進行相關

測試，該測試需佔用整個游泳池，且在水中架設相關的設備約需 1-2 天的工作

天，而當天選手的測量則現場至少需要有 4-5 位助手幫忙，因此需耗費大量人力

和經費。一般而言 8-10 位選手的測試則約需一週的時間，其內容含有最大攝氧

量、不同速度的阻力測試及乳酸測試等。基於本校未來若欲招生游泳選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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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的結果，如何實質運動到訓練現場則有賴教練的專業，因此該校教授和教練

建議不是只有測試，在教練的運動訓練週期設定、運動處方設計，現場執行能力

都需要整體的搭配，而這些的教練增能訓練，都可用此次受測選手為例子，進行

一週的實質訓練，如此選手和教練都可以得到實質的體驗及幫助。故本校希望該

校可以提出相關的測量項目、教練增能課程和相關的人事費用等，以作為本校辦

理游泳選手移地訓練之參考。 

 

下午 15 時 40 分由鹿屋體育大學開時移動至海洋運動中心，觀看國運際運動

學院的學員實質的海洋運動體驗，待其課程結束後，17 時 40 分和該中心主任的

中村副教授和榮樂講師等見面，鹿屋體育大學的海洋運動中心現今的推廣及研究

在於孩童進行海洋運動後對於身心發展的影響，以及高齡者進行海洋運動後對於

平衡及大腿肌力之變化等。而該校的獨木舟訓練則在別處，需另外繳交相關費用

給該場館。本校現今獲得教育部補助，以碼頭管理及激流獨木舟為主，因此主題

發展上有不同，但是仍不排除若是本校有交換學生願意學習該中心推廣孩童及高

齡者進行海洋運動也是可以進行交流。 

 

3.9 月 8 日(週四) 

當天早上 9時 30 分抵該校的國際體育學院上課處，高校長準備授課的相關

資料及 Power Point 等的設定，這些課程全程以英語授課，所有的學員來自全

球各地，由鹿屋體育大學提供來回機票、住宿，以及早、午兩餐，學員只需負擔

晚餐費用，此次上課共計 22 位學員，來自臺灣有兩位學員。早上課程上至上午

12 時 20 分，中午休息至 1時，下午課程由 1時上課至 5時 20 分，本校高校長

除了本身的授課之外，同時也旁聽其它講師之課程，故整天在國際體育學院處。 

蔡教授則利用下午時間到鄰近的縣民健康中心觀看相關設備及課程等，該中

心是健康促進中心，主要目的是支援縣民終生的健康促進，同時也是縣內保健

所、市里保健市、健康促進等關連設施中支援各種健康促進活動的中樞。該中心

有保健師、營養師、健康運動指導員、溫泉利用指導員等專家，是一所為促進健

康的生活習慣進行指導、安全且有效的運動等的健康增進設施，它受到衛生勞動

處所認定，提供縣民高度、專業的服務。該中心有五大項業務，健康促進教室、

健康促進指導、研究調查、普及運動、提供相關健康訊息等。 

 

4.9 月 9 日(週五) 

早上 9時出發至鹿兒島機場，搭 12 時 20 分之中華航空 119 飛機返國，於下

午 13 時 30 分抵臺灣桃園機場。 

 

三、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1.合約更新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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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屋體育大學是日本唯一的國立體育大學，每次的奧林比克運動大會中游

泳、自由車等也有 3-4 位學生參加，都有亮麗的表現。它是我校在亞州姐妹校中

競技表現最優秀學校之一。希望今後的發展重點將提升至科學化訓練的知能交

換，學者的交流，以及國際共同研究等。  

2.優秀選手的訓練 

欲培養一位優秀選手，需有科學化的訓練，這意味著首先要進行專項體能指

標的測量，教練以該測量值進行選手個別化的運動強度、頻率、時間等的運動計

畫設定，且需具有確實執行運動訓練計畫的能力。 

 

(二)建議 

1.強化與該校的選手移地訓練，引進科學化訓練方式 

徒有高貴設備但無相關專業人員及智能，則無法發揮該設備的功能及設計科

學化的訓練方式，未來的移地訓練不是只限於選手的訓練，應包括專項體能的測

試、教練應用測試結果以設計訓練處方及執行能力的養成等。基於上述考量建議

先採用移地訓練，首先以游泳為例，驗證此方法對於我國游泳選手是否可以提升

競技成績，且我國游泳教練是否可以學習到此科學化的訓練方式等，若此模式可

行，則日後其它項目也該採用此方式進行兩校的共同的競技項目(如柔道、田徑、

體操)等，以提升我們的競爭能力。 

 

2.增加學者的交流和國際共同研究 

鹿屋體育大學具有先進的運動表現測試場館，其中以力學設備為主，可以進

行一連串的運動錄影和事後的動作分析，目前該場館已進行職業高爾夫、棒球、

足球、田徑選手等動作之分析，具有一定的專業、分析能力及經驗，故本校此專

長的老師與核校進行此方面的共同合作乃為最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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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簽約 高校長報告 

 

 

 

 

游泳教練合照 荻田報告 

 

 

 

 

 

參觀游泳池 參觀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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